
雇主變更同意書 

 
 

原雇主               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原因 

無法辦理申請外籍看護工申請手續，茲同意變更新雇主               

為被看護者              之        (關係)，繼續辦理申請外籍看護工 

相關事宜，以上行為皆經過原雇主本人同意，如有不實願負相關法律責任。  

  

 

原  雇  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+蓋章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

住      址： 

電      話： 

 

新  雇  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+蓋章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

住      址： 

電      話：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


